
第六部分 法律 

第二十六章 法的一般原理 

考点 法律规范的分类 

法律规范的分类 

1.按法律规范为主体提供的行为

模式不同 

2.按法律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程度

不同 

3.按法律规范是否允许当事人自

主调节和调节程度不同 

（1）授权性规范 

（2）义务性规范 

（1）确定性规范 

（2）委任性规范 

（3）准用性规范 

（1）强行性规范 

（2）任意性规范 

考点 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的分类 

（1）立法解释：在我国立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2）行政解释：由国家行政机关对于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问题及自身制定的法规所做的解

释 

（3）司法解释：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有原则性分歧时，应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 

 

第二十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考点 中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 

一、宪法 

规定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地位、组织和活动原则等重大社会关系的

法律的总称。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宪法是整个中国法律体系的基础，是其他部门法的制定依据。 

二、行政法 

调整和规范国家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关于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基本原则、行政机关活

动的方式、方法、程序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规范。 

纵向关系 

（1）一般行政法：对于一般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法规，例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

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 

（2）特别行政法：对特别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法规，例如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三、民商法 

包括民法和商法，民法是基本法，商法是特别法。 

横向关系 

四、经济法 

经济法是国家在实现经济管理职能中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的表现形式 

有关企业管理的法律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

资企业法 

有关财政、金融和税务方面的法律、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个人所得税法等 

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 预算法、统计法、会计法 

有关市场主体、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 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五、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概念 是指调整和规范劳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关系、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关系的法律的总称 

内容 主要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

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合同法等 

六、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   

七、刑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是中国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法律部门之一。 

八、诉讼程序法 



诉讼程序法是指调整关于有关诉讼活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从诉讼程序方面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保证实体权利、义务的实现。 

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 

 

第二十八章 行政法基础知识 

考点 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所作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 

（1）行政行为是执行法律的行为 

（2）行政行为具有一定的裁量性 

（3）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具有单方意志性 

（4）行政行为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实施的，具有强制性 

二、几种主要的行政行为 

1.行政立法。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行政

立法既具有行政的性质，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又具有立法的性质，是一种准立法行为。 

2.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1）行政许可是依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 

（2）行政许可是一种授益性行政行为 

（3）行政许可存在的前提是法律的一般禁止 

（4）行政许可一般为要式行政行为 

3.行政处罚。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依法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所实施的行政制裁。 

警告;罚款;没收;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最严厉） 

（1）行政拘留的适用： 

①在适用机关上，只能由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 

②在适用对象上，一般只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自然人，但不适用于精神病患者、不满 14 岁的公

民以及孕妇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一周岁以内的婴儿的妇女，同时也不适用于我国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③在适用时间上，为 1日以上，15 日以下。 

④在适用程序上，必须经过传唤、讯问、取证、裁决、执行等程序。 

（2）授权式行政处罚：指授权法律和行政法规这两种全国性的法律文件可以创设上述 6种行政处罚以外的

其他行政处罚。 

主要有：通报批评、强制履行兵役、责令恢复植被、责令退还、限期拆除、限期治理、责令退回土地、撤销

注册商标、注销城市户口等。 

4.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1）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

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

性的控制的行为。 

①限制公民人身自由;②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③扣押财物;④冻结存款、汇款;⑤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2）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①加处罚款或滞纳金; 

②划拨存款、汇款; 

③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财物; 

④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⑤代履行; 

⑥其他。 

 

考点 行政复议 



一、行政复议的概念与特征 

1.概念：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上一级

行政机关或者法定的其他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决

定的活动。 

2.行政复议的特征： 

（1）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的主体即复议机关是行政机关。 

（2）行政复议是以行政争议为处理对象的行为。不解决民事争议和其他争议。 

（3）行政复议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并附带审查部分抽象行政行为。 

（4）行政复议是由行政相对人启动的。行政机关不能主动进行复议活动。 

二、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 

1.一级复议制度 

2.书面复议制度 

3.依法复议不调解制度 

4.复议不停止执行制度 

5.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制度 

 

考点 行政诉讼 

一、行政诉讼的特征 

（1）行政案件是由人民法院统一受理和审理 

（2）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只限于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发生的争议 

（3）行政复议不是行政诉讼的前置阶段或者必经程序 

（4）行政案件的审理方式原则上为开庭审理 

二、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1.当事人选择复议原则。 

2.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 

3.行政行为不因诉讼而停止执行原则。 

4.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 

5.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 

6.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原则。 


